
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小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意願調查表 
 

壹、辦理依據：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辦理 
貳、實施對象：本校一至六年級學生，由家長決定自由參加。 
參、實施日期：預計自開學日 113年 8月 30日【星期五】起至 114年 1月 16 日【星期四 】止。 
肆、上課時段： 

 
   伍、上課方式： 
     1.以完成回家功課為主，依規定不做學科課業輔導及超前進度之教學活動。 
     2.為豐富課程內容，由班級授課老師視學生需要設計安排相關才藝課程、體能遊戲之教學活動。 
     3.本課後班為團體班教學，以照顧學生為原則，老師無法長時間一對一指導功課(非坊間安親班)，如學生完全無法獨   
       立完成作業，請家長考慮採用更適合孩子的課後安置方式。 
    陸、注意事項： 
     1.依據新北市政府規定：相關費用由家長自行負擔，唯低收入戶、身心障礙學生、原住民學生學生，得免費參加本服

務。 

       ※第四類情況特殊學生：申請者需同時具備下列和兩條件，且必須於學期初先行繳納學費總額，經教育局審核

通過後將依據補助金額比例統一退款。 

         經濟弱勢證明：中低收入戶或家戶年收入低於 60 萬元(需備 112 年度國稅局證明文件)。 

         教養弱勢證明：單親、失親、隔代教養、新住民子女等之戶籍謄本，或父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 

            ※凡申請第四類情況特殊之學生請將上述資料備妥於 113/06/10(一)前備齊資料交至教務處課後班。 

     2.凡報名參加課後照顧班之學生家長，請家長務必於放學時間準時接送或是妥為安排接送事宜，以確保學童安全。 

     3.請各位家長慎重考慮後，詳填下列調查表，並請於 113 年 6 月 10日（一）中午 12:00前，依校網表單連結報名

https://forms.gle/uBrnk84gcy4YVm4f9，以便進行編班作業。 

     4.預計 6/18(二)公告錄取名單。 

     5.每班人數上限以 25 人為原則，若參加人數未達開班標準【滿 15人開班，得以不同年級混合編班】將不予開班。 

  6.繳費方式：學校將於開學兩週後發下繳費單，請家長依繳費單期限至繳費機構(台銀、郵局、超商皆可)完成繳費，

以利開課事宜進行。  

     7.退費說明：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辦理課後照顧服務班補充規定，中途退出由家長提出書面申請，開課後未逾學期三 

       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應退還已繳費用三分之二；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應退還已     

       繳費用三分之一；開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費。 

     8. 參加本課程應遵守校規及教師指導，為維護學生參加品質，本班實施課後照顧班秩序管理辦法，辦理方式詳列於 

       背面，請家長務必詳閱，若有違規輔導無效之情事，將依照規章予以記點或退班。 

     9.若有任何課程相關問題，請於週一~週五 10:30~12:00 、週二 13:30-16:00 

       電洽(02) 2217-3146轉 214 教務處課後班吳老師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       
年  級 

課後照顧班上課時間 
一學期 
預估費用 

備     註 

一年級 
(小一新生) 

A班：週一、三、四、五中午 12:50 至 16:00 9137元 
(1)8/30(五)開學日當天開課 
(2)A班 16:00隨全校統一放學 
 B班 17:30 放學 
 C班 18:30放學  

(3)9/17(二) 中秋節放假一天 
(4)10/10(四) 國慶日放假一天 
(5)114/1/1(三) 元旦放假一天 
(6)114/1/16(四)課後班最後一天 
(7)114/1/17(五)結業式，當天無課後班  

B班：週一、三、四、五中午 12:50 至 17:30 
      週二 16:00至 17:30 

14818元 

C班：週一、三、四、五中午 12:50 至 18:30 
    週二 16:00 至 18:30 

17658元 

課後班報名表 

 

課後班官方群組 

 



 

 

新北市新店區青潭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秩序管理辦法 
 

  壹、目的： 
     一、為提升學習效益，提供參加課後照顧班學生安全的優質環境。 

     二、培養學生自我管理與負責任的態度，建立良好的品德規範。 
 

  貳、辦理方式： 

      一、課後班老師就學生違規行為，先行輔導並寫聯絡本或撥打電話告知家長 

           後，如仍無效則予以記點。 

     二、記點通知單黏貼於學生聯絡簿上，告知家長學生具體違規行為與課後班 

           老師處理方式，請家長瞭解學生違規情形並予以教導。 
  

  參、規則： 

       一、不聽從老師的指導，以肢體攻擊推擠，導致他人受傷。 

       二、使用不雅言語、動作或挑釁、慫恿同學造成衝突情形。 

       三、進行危害個人或他人安全之行為。 

       四、學生之行為與情緒已嚴重影響到同儕及班級秩序，危害自身安全、屢勸 

           不聽。 

       五、參加課後班時段，除於放學時間聯繫家長外，其餘時間使用手機或智慧 

           手錶，經教師勸導不聽。 

       七、未經同意，擅自拿取、挪動、破壞同學座位或物品。 

       八、將他人物品占為己有。 

       九、對老師隱瞞事實真相、對老師有不禮貌之言語或行為。 

       十、塗改聯絡簿內容或未轉交通知單。 

     十一、擅自離開教室(學校)或集合地點(家長接送區)。 

     十二、必須晚到或請假，未事先通知行政老師、課後班老師或由導師轉知。 

     十三、使用遊樂設施，未遵守設施使用規定，且經教師勸導未改善者。 

     十四、該班放學時段，家長未準時接回，逾時超過 15分鐘記點 1次。 
 

※ 學生行為表現違規記點單 3張(含)以上，下次報名課後照顧班，將列為候補資格。違規記點達 5

張以上，由課後班行政老師邀集相關行政人員共同召開會議，議決該生是否續留課後班，以維護

參加學生上課品質。 

 

    


